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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老人福利百年軌跡－ 

老人福利政策及措施之省思與展望 

吳玉琴 

壹、前言 

民國一百年的到來，代表中華民國又

邁向下一個新的世紀，在歡欣慶祝之餘，

我們如何奠基在過去的基礎，檢視且省思

過去的政策及展望未來，是值得國人深思

的課題。筆者以從事老人福利政策倡導者

的觀點，從回顧過去百年來臺灣的老人福

利政策法令發展歷程，並以民間非政府組

織的觀點對老人福利政策發展提出省思，

及對臺灣老人福利未來發展提出建議，做

為建國百年的祝福與期許。 

貳、百年來臺灣人口老化的狀況

與未來趨勢 

一、臺灣百年人口老化的變遷 

臺灣老人人口在民國初年成長速度緩

慢，從民國 4年占總人口的 2.7%，約 9萬

4 千人左右，臺灣 34 年光復到 50 年代是

戰後大批人口移入臺灣，但老人人口占總

人口比例盤旋在 2%～3%間，到 60年代，

老人福利法於 69年制定，當時老人人口才

4.22%，逐步成長到 82年 9月達到人口的

7%，進入聯合國所稱的高齡化社會，而從

此每五年就以增加 1%的速度成長，至 99

年 7 月，65 歲以上人口數達 247 萬 6230

人，占總人口比例為 10.7%。（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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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臺灣地區歷年年中人口數三階段年齡百分比及扶養比 

三階段年齡之百分比 
年別 老人人口數 

0 歲～14 歲 15 歲～64 歲 65 歲以上 
扶養比 

4 年 93,958 37.0 55.8 2.7 71.1 

9 年 102,349 37.2 60.0 2.8 66.7 

14 年 115,809 37.0 60.1 2.9 66.4 

19 年 110,221 40.5 57.1 2.4 75.1 

24 年 130,310 42.2 55.3 2.5 80.8 

36 年 159,644 42.81 54.66 2.54 83 

39 年 186,693 41.27 56.24 2.50 78 

44 年 218,913 43.24 54.30 2.46 84 

49 年 262,057 44.38 53.19 2.43 88 

54 年 325,966 44.41 53.01 2.58 89 

59 年 416,166 40.08 57.05 2.87 72 

64 年 552,700 35.79 60.78 3.44 65 

69 年 746,962 32.42 63.36 4.22 58 

74 年 951,317 29.89 65.15 4.96 53 

79 年 1,234,975 27.29 66.62 6.09 50 

84 年 1,596,705 24.09 68.40 7.51 46 

89 年 1,893,391 21.27 70.19 8.53 42 

94 年 2,183,639 19.02 71.37 9.61 40 

99 年 2,476,230 15.97 73.33 10.70 36 

資料來源： 

1. 36 年以前資料，引自中華民國 69 年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行政院戶口普查處編印，

71 年 6 月出版。老人人口是依當年現住人口數中老人比例回推之人數。 

2. 36 年～94 年資料來自「人口政策資料彙集」，2010 年 10 月，內政部編印。 

3. 99 年資料來自內政部統計處網站 

註：1. 三階段年齡，係指幼年人口年齡（0～14 歲）、青壯人口年齡（15～64 歲）、老年人口年齡

（65 歲以上）。 

    2.扶養比＝【（0～14 歲人口）＋（65 歲人口）】÷（15～64 歲人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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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老人人口比率快速增加 

隨著醫療及社會的進步，臺灣老年人

口及其比率因國民壽命延長與出生率降低

而顯著增加，由於國民壽命持續延長（2010

年男性為 76.1歲、女性為 82.7歲）及生育

率下降（2009年總生育率為 1.03人），且

隨著即將到來的戰後嬰兒潮的老人世代，

人口老化速度將更快速，根據行政院經建

會中推計（2010 年），預估 2017 年 65 歲

以上人口比例超過 14%，達到國際慣例及

聯合國等國際機構所稱的高齡社會(Aged 

Society)；至 2025年 65歲以上人口比率超

過 20%，達到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

ciety)。（見圖 1） 

雖然人口高齡化是全球普遍的現象，

目前日本及西歐國家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

人口比率已超過 14%以上的「高齡社會」，

惟各國自 7%的「高齡化社會」增加至 14%

「高齡社會」的速度各有差異，以 65歲人

口比率自 7%增加至 14%的時間，法國需

時 115年、瑞典 85年、美國 73年、英國

47 年、德國 40 年，預估我國將與日本歷

時 24 年左右相似；至於由 10%到達 20%

的「超高齡社會」，預估我國與南韓歷時

19年左右相似，大約在 2025年左右達到，

屆時即平均每 5個人之中就有 1位 65歲以

上的老人。（表 2）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0 年至 2060 年臺灣人口推計」2010 年 9 月。 

圖 1：我國三階段人口比率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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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主要國家到達 65 歲以上人口比率之年次 

65 歳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到達年次) 倍化年數(年數) 
國  別 

7% 10% 14% 20% 7%→14% 10%→20% 

我  國 1993 2006 2017 2025 24 19 

新加坡 2000 2010 2016 2023 16 13 

南  韓 2000 2007 2017 2026 17 19 

日  本 1970 1985 1994 2005 24 20 

德  國 1932 1952 1972 2009 40 57 

英  國 1929 1946 1976 2026 47 80 

加拿大 1945 1984 2010 2024 65 40 

荷  蘭 1940 1969 2005 2022 65 53 

澳  洲 1939 1985 2011 2029 72 44 

美  國 1942 1972 2015 2036 73 64 

瑞  典 1887 1948 1972 2014 85 66 

法  國 1864 1943 1979 2018 115 75 

資料來源：1.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0 年至 2060 年臺灣人口推計」，2010 年 9 月。  

          2.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6 Revision. 

 

 

三、人口老化指數及扶老比持續增加 

我國扶幼比自 60 年代末期開始遞

減，扶老比以及老化指數從 1970年起，呈

現逐年遞增的現象，經建會預估每百位工

作年齡人口所需負擔之總依賴人口，將由

2010年 36人，2012至 2015年間降為 34

人最低點後，逐漸增加至 2060 年為 104

人。（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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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0 年至 2060 年臺灣人口推計」，2010 年 9 月 

註：扶老比定義為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 15 歲至 64 歲勞動人口比率；扶幼比定義為 0～14 歲幼

年人口占 15 歲至 64 歲勞動人口之比率；依賴比(扶養比) ＝等於扶幼比＋扶老比。 

圖 2：我國扶幼比、扶老比與依賴比(扶養比)之變化趨勢 

 

未來人口老化將加速進行著，15～64

歲工作年齡的青壯人口扶養 65 歲以上高

齡人口的比率，將自 2010 年之 6.9：1 降

為 2020年之 4.4：1，2060年更降為 1.2：

1，意即人口結構將由 2010 年每 6.9 個青

壯人口扶養 1 個老年人口，至 2020 年每

4.4個青壯人口扶養 1個老年人口，而 2060

年則每 1.2 個青壯人口扶養 1 個老年人

口，將造成社會極為沈重的扶養負擔。當

家庭成員數逐年減少，老年人口的照顧及

扶養，已難全然由家庭承擔。（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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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我國青壯者與退休者之比例 

  單位：萬人 

2010 年 2020 年 2030 年 2060 年 
項    目 

人口 比率 人口 比率 人口  比率 人口  比率 

65 歲以上人

口/比率 
248.6 10.7% 381.3 16.3% 568.3 24.4% 784.3 41.6% 

15-64 歲 

人口/比率 
1704.6 73.6% 1689.8 72.1% 1511.5 64.9% 921.9 48.9% 

青壯者與退

休者之比例 
14.58% 6.9：1 22.56% 4.4：1 37.60% 2.7：1 85.07% 1.2：1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0 年至 2060 年臺灣人口推計」，2010 年 9 月。 

註：青壯者與退休者之比例由筆者整理而成。 

 

參、臺灣百年來老人福利政策之

發展軌跡 

一、從貧困救濟到現代社會福利措施

初現時代（民國初年～民國 34

年） 

民國初年的臺灣還在日據時代，日本

人在臺灣統治早期，因臺灣人不斷反抗，

故早期日本著重軍事策劃，肅清抗爭，對

社會福利並未多加重視，對清代既有之貧

困救濟措施或延續或重組（黃彥宜，80

年）。日本人除了繼續辦理清帝國留下來的

五大社會救濟事業（貧困救濟、醫療救濟、

婦孺救濟、災荒救濟與行旅救濟）之外，

統治的後期更引進了現代概念的社會福

利，如觀護制度與感化教育（1899 年）、

鄰保制度（1916 年）、方面委員會制度

（1923年）、低利貸款（1918年）、公共住

宅（1907年）、就業服務（1921年）、托兒

所（1928年）等（林萬億，91年）。 

其中日本的鄰保事業主要是源於英國

湯恩比館，臺灣第一個鄰保事業於 1916

年成立，稱為「人類之家」，以教化大稻埕

的窮民為目的，分社會與兒童兩部，提供

家庭訪問、職業介紹、失業救助、義塾教

化、農園耕作等方案；另於每一地區設「方

面委員會」，以地方聲譽隆者為之，用以調

查與辦理地區之社會事業，其業務包括相

談指導、保健醫療、兒童保護、斡旋介紹、

戶籍整理、金錢濟助等項，實相近於今日

的社區福利服務中心（黃彥宜，80 年）。

由此可知臺灣在日據時代的後期，日本引

進西方一些現代化的社會工作方案在臺灣

實施，已發展出一些不同於消極慈善救濟

的模式，而有更積極的社會服務方案的推

動。 

而原由清朝或日據時代設立的救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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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存在，如臺北仁濟院、私立臺南仁

愛之家、私立高雄仁愛之家、愛愛院等機

構，從這些機構的演變歷史，大多由當地

仕紳設立，專收棄嬰、救濟行旅病人、窮

人、乞丐、喪葬、施醫診療、殘障照顧等

服務，在臺灣光復後，民間的組織也進行

相關的業務整併，逐漸形成目前臺北仁濟

院、臺南仁愛之家、高雄仁愛之家、愛愛

院等民間私立機構，以服務老人、精神病

患、遊民、兒童等多元服務型態。 

二、收容照顧措施的時代（民國 35

年～68年） 

光復初期大抵延續了日據時代一些救

濟措施，如救濟院、貧民施醫、災荒救濟

等，其他如鄰保及方面委員制度則基於政

治因素之考慮予以廢除（黃彥宜，80年）。

民國 36 年 6 月 1 日臺灣省政府社會處成

立，為統一事權、簡化機構，乃將各縣、

市之救濟機構，或予合併，或予撤銷（林

萬億，91年）。並於 37年分設高雄、花蓮

救濟院，同年又於新竹設立省立習藝所，

以及在澎湖設立澎湖救濟院，高雄救濟院

於 38年遷至屏東並改為屏東救濟院（江亮

演，94 年），是臺灣光復後到政府遷台間

較完整的救濟機構。而這些機構隨著社會

環境改變，演變為今日內政部各區老人之

家。 

另外國民政府遷臺，臺灣光復後的國

民政府為協助戰後退除役的老弱傷殘戰

士，爰於 42年起陸續成立新竹、臺南、屏

東、花蓮四個榮舉國之家，以收養退伍老

兵，同時隔年成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

兵就業輔導委員會」，負責退除役官兵再就

業（林萬億，91 年）。這段期間的政府政

策仍以貧苦救濟為主，配合遷臺後退伍傷

兵的照顧，分別設置機構以收容照顧為主。 

有關法律的制定方面則有 42 年通過

「陸海空軍人保險條例」、47 年通過「勞

工保險條例」、「公務人員保險法」，提供不

同職業別的工作者勞動保障。49年為照顧

退休公務人員而頒訂「退休公務人員退休

金優惠存款辦法」，並逐步適用軍人、缷任

資深民意代表、縣市長、鄉鎮縣轄市長等

公職人員及教育人員等，而優惠存款補貼

則自 72年將最低年息提高為 18%（黃煌雄

等，91 年）。此時期政府政策是以軍公教

人員照顧為主。 

三、老人福利法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期

（69年～81年） 

老人福利法於 69年與社會救助法、殘

障福利法同時通過，稱為「福利三法」。社

會福利學者多認為，當時通過福利三法的

因素是因應 1977年中壢事件及 1979年高

雄美麗島事件後，島內反對運動對國民黨

政權合法性挑戰下所採取的安撫與消音措

施（林萬億，83；柯三吉，84，王增勇，

89）。但福利三法通過對社會福利的預算及

人力並沒有相對提昇，僅具象徵性意義，

沒有實質的服務措施，且以當時 65歲老人

人口 746,962人占 4.22%，但老人的年齡卻

設定在 70 歲以上，能服務的老人少之又

少，而實質受惠的措施僅有搭乘交通工具

及進入康樂場所享有半價優惠，實無實質

福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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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福利需求開始出現，因應老人照

顧需求，72年起先後有高雄市、臺北市提

供居家服務或在宅服務；77年臺灣省政府

推出「臺灣省安老計畫─關懷資深國民福

利措施」，推行二十六項老人福利措施，辦

理了日間託老服務、居家老人服務、敬老

午餐、老人諮詢服務等多服務（陳伶珠，

92）。政府看到老人照顧的需求，逐漸發展

老人福利服務工作，但仍限於服務低收入

戶老人為主。 

四、老人福利修法需求浮現期（82年

～85年） 

80年代老人福利的需求逐漸浮現，82

年9月臺灣 65歲老人人口達到聯合國定義

的 7%高齡化社會的門檻，老人福利的議題

也一一出現，82年前後在立委選舉及縣市

長選舉中，民進黨將老人年金做為重要政

見訴求，也引發了一波對老人議題的關

注，並於 84年通過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

條例，回應這一波的老人年金訴求，但也

開啟了臺灣老人津貼隨著選舉起舞，政治

人物每到選舉不斷上演津貼加碼的戲碼，

讓國家財政與縣市財政陷入困境。 

除了老年年金議題打響老人福利議

題，對於老人福利法已無法回應老人福利

的需求，也引發民間的社會福利學者及實

務工作者的關注。直至 81年，行政部門開

始著手修法，雖曾提出了若干頗具突破性

的條文，但由於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

明確表示臺灣不走福利國路線，人民應為

自己的生活負責，老人應由家庭照顧，並

提出所謂「三代同堂」政策。於是，內政

部的老福法修正草案在行政院會遭大幅刪

除，僅通過將老人年齡由 70 歲降低為 65

歲，而涉及福利發放者仍以 70歲以上者為

限，因而以行政官僚體制來促進老人福利

發展的嘗試遭受重大挫折。（王增勇，民

89；吳玉琴，民 94） 

這樣的政策氛圍下，行政院提出的老

人福利法修法版本顯得落伍，不符民間的

期待，因而也引發民間自行推動老人福利

法修法草案的力量。由王增勇、曹愛蘭、

呂寶靜、林萬億、黃春長、沈淑芳等六人

組成修法小組，提出民間版「老人福利法

修法」草案，並透過與老人團體的串聯，

將法案提交民進黨黨團通過，由黃信介先

生提案。而這股民間推動修法的過程，也

於 82年催生了「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

盟」的籌備成立，成為第一個為老人福利

政策倡導的全國性組織。 

五、老人福利服務措施蓬勃發展期

（86年～95年） 

老人福利法 86年第一次修訂，修訂過

程中有來自小型機構的阻擾，修改後的老

人福利法立即面對著社區林立的小型機構

合法立案問題，當時業者號稱有三千多家

的小型機構，但經內政部 88 年清查計有

714家未立案機構，內政部 87年委託老盟

協助輔導小型機構立案，過程突破部份的

建管、消防、社政問題，協助機構合法立

案。但因小型機構對二年的緩衝期希望修

法延長，也希望原地就地合法等想法，導

致機構立案輔導工作遭遇困難。老盟 88

年 6月結合多位立法委員在立法院捍衛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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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利法 28條不被修改，二年落日條款確

定執行，才讓小型機構全面朝向合法立

案，也才有條件要求機構提昇品質。 

隨著老人社會事件的發生，一是 87

年 1 月中和市未立案的慈民安養中心火

災，燒死 11位老人，而催促了老人機構的

設立標準訂定及輔導立案工作的刻不容緩

進行；而另一是老榮民死亡多時，被自己

養的狗啃事件，也引起行政院的重視，而

於87年 5月由台大社工系林萬億教授舉辦

「誰來照顧老人？」研討會，隨後行政院

核定了「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要求各

部會全面性提供老人照顧的政策，只可惜

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雖有理想的政策目

標，但沒有預算經費的支持，僅由各部會

依自己的業務自編預算，到最後只是各部

份業務的書面彙整，甚為可惜，但政府努

力想回應老人問題的用心，是值得肯定。 

隨著老人照顧問題的一一浮現，此階

段著重於失能老人照顧議題，先後有 89

年底至 92年底「長期照護先導計畫」三年

計畫，提供長期照顧的研究及實驗社區經

驗；91 年「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

案」、「非中低收入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補助使用居家服務試辦計畫」，行政院經建

會著眼於推動照顧服務產業，增加就業機

會，而擴大提供給一般戶使用居家服務，

91 年起臺灣老人照顧不再只是針對低

收、中低收入老人提供，擴大一般民眾皆

可享有政府的補助，是政策向前跨了一大

步。 

另外針對健康老人的關懷政策，行政

院 94年推出「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

預計三年內設置社區關懷據點 1,600 點，

提供老人健康促進、關懷訪視及餐食等服

務，建構社區健康老人的照顧網絡。95年

教育部提出「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推動

樂齡學習中心。93年內政部推動「促進民

間參與老人住宅建設推動方案」，利用促參

條例鼓勵企業投入老人住宅建設，但因企

業對於只租不賣的老人住宅政策並不看

好，再加上相關配套措施不完善，老人自

有房屋率高，及大多數老人經濟安全保障

不足，導致政策推動失敗，並於 97年停辦。 

另外，在老人經濟安全保障的議題一

直處於混亂的局面，國民年金法自 82 年

開始規劃，幾經波折，進出立法院多次，

版本也經過最早期的大國民年金（業務分

立內涵整合）、91 年經建會提出社會保險

制、平衡基金制（稅收制）、儲蓄保險制（個

人帳戶制）三種型態，並經 91年全國社會

福利會議決議採社會保險制，但在立法院

及行政部門有多種版本同時存在，無法達

到共識下，最後 95年行政院提出小勞保制

的國民年金版本，比照勞保模式提供老年

年金、身心障礙年金、遺屬年金、喪葬給

付等給付內容，但立法院仍存在不同版

本，有待溝通。 

而這段期間津貼的選舉支票卻不斷上

演，89年總統大選陳水扁先生提出「三三

三方案」，承諾發放 3，000元敬老福利津

貼；並於 91年通過「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暫

行條例」；縣市首長選舉時也不斷上演津貼

加碼，以新竹縣、新竹市最為嚴重；立委

選舉及總統大選，則針對特定對象老農津

貼加碼，從 84年的 3，000元，93年調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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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4，000元，95年調升到 5，000元，到

96 年再調至 6，000 元，政治人物不斷加

碼無視國家財政的困境。 

六、老人福制度法令逐漸建置完善待

落實期（96年～  ） 

可預期的未來，臺灣老人人口老化速

度加速，可面對的時間又比先進國家的時

間短，引發社會普遍的重視，因此老盟積

極推動老人福利法再次俢法，從 91年制訂

草案到 95年積極遊說立法院，終於 96年

1月 12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讓老人福利法

的法規更加完善，老福法第十五條也在老

盟強力推動下通過，「直轄市、縣（市）政

府對於有接受長期照顧服務必要之失能老

人，應依老人與其家庭之經濟狀況及老人

之失能程度提供經費補助」，代表照顧老人

的責任已非由家庭全部負擔，國家應積極

扮演協助者的角色。 

國年金法也在民間團體及部分立法委

員的積極推動下，96年在立法院臨時會期

通過，預計 97年 10月上路。制定過程中

仍擋不了老農津貼加碼的政治壓力，老農

津貼硬生由 5,000元提升到 6,000元，但國

民年金已將各項津貼整併入，未來讓津貼

慢慢落日，民間團體期待老農津貼加碼是

最後一次。但 97年國民黨全面執政，在農

民反彈下，表示現在不用繳錢就能領 6,000

元，未來納入國民年金要繳錢又領的少，

反對老農津貼納入國民年金，立法院在國

民年金尚未上路前，立刻將老農津貼排除

於國民年金法的適用範圍，老農津貼繼續

循以往由國家編列預算支應，沒有落日的

一天。 

另外一項重要法案是勞保年金化的議

題，也在 97年勞工保險條例修法完成，並

於 98年 1月 1日起實施，將過去只能選擇

一次給付的退休金制度，改成勞工退休時

也可以選擇月退，增加勞工老年經濟安全

的保障。 

因應臺灣社會少子女化、高齡化及移

民問題，97年行政院核定「人口政策白皮

書」，其中對於因應高齡化社會對策之目

標，在於「建構有利於高齡者健康、安全

的友善環境，維持老人的活力、尊嚴和自

主」（內政部，97年），並提出八項對策，

內容甚為完整，待一一落實。 

而行政院隨著「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

案」辦理期程屆滿，為因應我國社會型態

及家庭結構急劇轉變，所衍生多元複雜之

老人照顧需求，除了失能老人之照顧，對

於其他約 9 成非失能老人之需求，亦應加

以重視，因此如何有效建構並周全整體老

人福祉益形重要。98年內政部研擬「友善

關懷老人服務方案」，以「活躍老化」、「友

善老人」、「世代融合」為方案主軸，期積

極維護老人尊嚴與自主，形塑友善老人的

生活環境（內政部，98 年）。此方案參考

國際老人福利的趨勢走向，融入活力老

化、友善老人、世代融合的概念，我們看

得到政府的用心，但此政策一樣未有專款

經費挹注，是否會像「加強老人安養服務

方案」一樣，僅成為各部會書面數據報告

的彙整，而無法落實的困境，仍有待觀察。 

值得一提，在民法的修正上也有極大

的突破，97年民法監護制度修正，將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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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行為能力者的禁治產宣告改為監護宣

告，並增設輔助宣告的機制，「對於因精神

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

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

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

四等親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

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

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此修法對於

智能障礙者及失智症者的權益更加有保

障。另外 99年 1月民法、刑法同時增訂有

關扶養義務減輕或免除之條文，將過去扶

養父母視為「絕對義務」的觀念，改為「相

對義務」，父母對子女無正當理由未盡其扶

養義務持續逾二年，且情節重大者，成為

刑法 294-1 條增訂阻卻遺罪成立的條件之

一。 

95年行政院舉辦「臺灣經濟永續發展

會議」後，行政院院長蘇貞昌立即提出「大

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並於 96年 4月通過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其目標為「建構完

整的長期照顧體系，保障身心功能障礙者

能獲得適切服務，增進獨立生活能力，提

昇生活品質，以維持尊嚴自主」（內政部，

97），並預計於 96年 10月上路，但因中央

及地方政府的籌備工作並不如預期，真正

上路應該是在 97年初才正式推動。但隨著

97年政黨的輪替，馬英九總統競選時提出

「推動長期照護保險與立法，四年內上

路」，行政院院長劉兆玄 97年底指示經建

會儘速提出長期照護保險先期規劃構想，

並於 98年 7月至 10月進行 50場溝通座談

會；衛生署也於 98年 7月成立長期照護保

險籌備小組，負責研擬長照保險法草案與

推動長照保險各項籌備工作；另外，行政

院也於 98年 6月成立「行政院長期照護保

險推動小組」，衛生署將部份待決課題提到

行政院長期照護保險推動小組會議中討

論，推動小組只開過三次會議，衛生署以

最快的速度於 98 年底已將長期照護保險

法送入行政院審查，民間社福團體在沒看

過版本已送入行政院，真令民間社會福利

團體錯愕。另外長期照護服務法也由衛生

署草擬，幾次與民間社福團體溝通，民間

的意見也未被採納，也於 99年底送入行政

院審查中。 

表 4：百年來重要老人福利法令政策措施一覽表 

年度 老人福利相關法令 重要老人福利政策及措施 備註 

5 年  成立鄰保事業「人類之家」  

12 年  推動「方面委員會」制度  

35 年  日據時代，行政長官公署成立

「臺灣省救濟院」 

「臺灣省救濟院」是臺

灣早期重要官方社會福

利機構 

36 年  成立「臺灣省政府社會處」  

37 年  省政府社會處分別成立高雄救 「臺灣省救濟院」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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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老人福利相關法令 重要老人福利政策及措施 備註 

濟院（內政部南區老人之家前

身）、花蓮救濟院（內政部東區

老人之家前身）、新竹省立習藝

所、澎湖救濟院（內政部澎湖

老人之家前身） 

為「臺灣省立臺北救濟

院」，現名為「內政部北

區老人之家」 

39 年 臺灣省頒訂「勞工保險

辦法」 

  

42 年 通過陸海空軍人保險

條例 

成立新竹、臺南、屏東、花蓮

榮譽國民之家  

 

43 年  成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就業輔導委員會」 

 

47 年 *勞工保險辦法改為

「勞工保險條例」 

*通過公務人員保險法 

  

49 年 *頒訂「退休公務人員

退休金優惠存款辦

法」 

  

53 年 *制定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條例 

臺北市立救濟院創立，58 年改

組為「臺北市立綜合救濟院」，

63年改名為「廣慈博愛院」 

 

54 年  制定「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

策」 

內容包括：社會保險、

國民就業、社會救助、

國民住宅、福利服務、

社會教育與社區發展等

七項 

65 年  *臺灣省政府將各公、私立救濟

院改名為「仁愛之家」 

 

69 年 *老人福利法制定 

*社會救助法制定 

*殘障福利法制定 

*高雄市建造全國第一座老人

活動中心 

 

72 年 *銓敘部、財政部修正

「退休公務人員退休 

*高雄市政府最早辦理居家老

人服務計畫（由志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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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老人福利相關法令 重要老人福利政策及措施 備註 

金優惠存款辦法」最

低年息提高為 18% 

*臺北市政府辦理老人在宅服

務（雇用給薪人員服務） 

77 年  *臺灣省政府「臺灣省安老計畫

－關懷資深國民福利措施」 

 

79 年 修訂殘障福利法   

80 年 通過護理人員法   

81 年   蘇煥智在臺南縣立委選

舉拋出「老人年金」政

見 

82 年 頒布「中低收入老人生

活津貼實施辦法」 

＊內政部提出「國民年金保險

法草案」 

*民間提出「老人福利法民間

版」修法草案 

*臺灣老人人口達總人

口的 7%，進入高齡化

社會 

*縣市長選舉，民進黨 

以「老人年金」做為共

同政見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籌

備成立 

83 年 *通過全民健康保險法 *行政院核定「社會福利政策綱

領」 

*高雄市首度推行老人保護服

務，隨後臺灣省選定四縣市

實驗 

*第一次全國社會福利會議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成

立 

84 年 *全民健康保險開辦  

*通過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暫行條例 

  

86 年 *老人福利法第一次修

訂 

*社會救助法第一次修

訂 

*修訂身心障礙者保護

法(原殘障福利法) 

 *老福法修法開放小型

機構設立，社區小型機

構林立，號稱有三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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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老人福利相關法令 重要老人福利政策及措施 備註 

87 年  *內政部推動「加強推展居家服

務實施方案」 

*行政院核定「加強老人安養服

務方案」（91 年、94 年修訂） 

*衛生署推動「老人長期照護三

年計畫」 

*第二次全國社會福利會議 

*中和市未立案的慈民

安養中心火災，燒死

11 位老人 

*老榮民死亡多時被狗

啃事件 

88 年  *老人福利法第 28 條 88/6/18

滿二年實施，要求未立案機

構全面立案。 

 

89 年  *行政院推動「建構長期照護先

導計畫」三年計畫 

陳水扁總統大選承諾發

放三千元敬老福利津貼 

90 年  *90-93 年衛生署推動「醫療網

第四期－新世紀健康照護計

畫」 

*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

執行社會福利績效考核 

 

91 年 *通過敬老福利生活津

貼暫行條例 

*經建會推動「照顧服務福利及

產業發展方案」 

*內政部推動「非中低收入失能

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補助使用

居家服務試辦計畫」 

*第三次全國社會福利會議 

敬老津貼訂有排富條款 

92 年  *行政院提出「國民年金保險

法」草案送立法院未通過。 

 

93 年 *制定勞工退休金條例 *行政院修定「社會福利政策綱

領」 

*老農津貼由 3000 元提高為

4000元 

*敬老津貼發放對象擴大到已

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者 

*內政部推動「促進民間參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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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老人福利相關法令 重要老人福利政策及措施 備註 

人住宅建設推動方案」 

94 年  *行政院推出「臺灣健康社區六

星計畫」，設置社區關懷據點 

*衛生署推動「全人健康照護計

畫」 

 

95 年  *老農津貼由 4000 元提高為

5000元 

*教育部提出「老人教育政策白

皮書」 

*行政院舉辦「臺灣經濟永續發

展會議」 

*行政院通過「國民年金法草

案」（小勞保制）送立法院。 

 

96 年 *修訂老人福利法 

*制定國民年金法 

*修訂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 

*行政院核定「大溫暖社會福利

套案之旗艦計畫－建構完整

長期照顧體系十年計畫」，96

年 10 月上路 

*老農津貼由 5000 元提高為

6000元 

*老人福利機構失智症老人人

照顧專區試辦計畫（96 年

--98 年） 

*失智老人團體家屋試辦計畫

(96/7/1～98/12/31)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積

極推動老人福利法修

訂 

*「搶救國民年金聯盟」

於立法院臨時會中，結

合立委積極推動國民

年金法通過 

97 年 *10 月國民年金法實施 

*修訂勞工保險條例

（勞保年金化） 

*修訂社會救助法 

*修正民法監護制度 

*行政院核定「人口政策白皮

書」 

*內政部停止試辦「促進民間參

與老人住宅建設推動方案」 

*勞委會提出「高齡化社會勞動

政策白皮書」。 

*馬英九競選總統時承

諾「推動長期照護保險

與立法，四年內上路」 

 

98 年 *勞工保險條例之勞保

年金化正式實施 

*行政院核定「友善關懷老人服

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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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老人福利相關法令 重要老人福利政策及措施 備註 

*衛生署將「長期照護保險法草

案」送行政院審查 

99 年 *行政院組織法修正，

成立衛生福利部，101

年正式上路 

*民法、刑法增訂有關

扶養義務減輕或免除

之條文 

*衛生署將「長期照護服務法草

案」送行政院審查 

 

參考資料： 

1.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主編，92 年，居家服務操作手冊。 

2.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主編，99 年，老人保護案例彙編。 

3.內政部，97 年，老人福利法規彙編。 

4.內政部、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編印，93 年，社會福利的軌跡 

5.江亮演，94 年，臺灣老人福利之演進與發展。社區發展季刊 109：83--96 

6 林萬億，91 年，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第三章，五南圖書公司。 

7.林萬億，96 年，我國的國民年金制度推動經過：一頁老年經濟安全滄桑史。 

8.黃煌雄等，91 年，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總體檢調查報告，監察院出版。 

 

肆、百年來老人福利政策的省思 

從百年來老人福利政策發展，筆者提

出五點觀察及省思： 

一、老人照顧從家庭完全負責，到政

府分擔照顧責任 

民國初年的臺灣還在日據時代，對老

人的福利措施，延續了清朝救濟事業，也

在後期發展了積極性的社會福利措施，可

惜隨著臺灣光復，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對

日本較積極性的措施予以停辦，留下來的

仍是慈善救濟事業為主，以消極收容貧苦

無人奉養的老人為主的機構式照顧，如各

公民營的仁愛之家、榮民之家。政府雖在

69年制定老人福利法，但政府在推動老人

福利的意型態上，仍認為家庭負有奉養老

人的責任，只有無人奉養或家人無能力奉

養老人時，政府採機構收容的消極方式來

處理孤苦無依老人照顧問題。一直到 96

年 1月 12日老福法重新修正通過，老福法

第十五條「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有

接受長期照顧服務必要之失能老人，應依

老人與其家庭之經濟狀況及老人之失能程

度提供經費補助」，代表照顧老人的責任已

非由家庭全部負擔，且透過長照十年計畫

的推動，國家扮演起分擔照顧老人的責任。 

二、民間參與立法帶動進步的力量 

臺灣在 82 年老人人口進入高齡化社

會，81年民進黨開始喊出老人年金的選舉

政見，將臺灣老年經濟安全問題突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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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而讓老人福利逐漸受到重視與討論。

臺灣老人福利的公共論述也越來越蓬勃，

特別是修法工作，不再讓政府完全主導法

令的制訂，而是來自民間自發性的起草修

法草案，再透過立法委員的提案，讓來自

學界及實務界的民間聲音可以納入修法

中，當然這樣的結果也是衝撞出來的，80

年代初期政府部門對於民間的意見接受度

低，甚至不願回應民間的建議，但隨著政

治生態的改變，立法院在 84年進行老立委

退職後第二次改選，在立法院政黨不過半

的情形下，再加上部分立法委員關心民生

法案及議題，造就了民間與立委結盟推動

各項議題的時機，86年老人福利法就是在

這樣的契機下修法成功；96年老人福利法

的再次大修法，也在民間、政府部門與立

法委員的合作下，提出更完善的老人福利

法案。 

三、老人經濟安全議題成為選票政治

的工具 

老人經濟安全議題，因國民年金法一

直未有共識，讓老農津貼一直上演加碼，

形成國家財政治理的困難，雖然 96年完成

國民年金制，對民間團體而言是一個不得

不妥協的結果，因共識形成不易，最後行

政部門提出的小國民年金的版本，是行政

部門內部協商最可行的做法，而民間則迫

於再不通過，老農津貼持續加碼，國民年

金就推不出來了，最後妥協將老農津貼納

入國民年金讓使其落日，但此期待卻在國

民黨成為立法院最大黨、完全執政時，97

年國民年金未上路前，將老農津貼排除於

國民年金法外，讓老農津貼持續發放，無

視國家財政的困窘，以 98年老農津貼的支

出為例，高達 508億 6,023萬元（農委會，

100年度預算書），臺灣選舉的政治考量凌

駕專業制度的建構，令民間團體感到無奈。 

四、不公義的軍公教福利制度 

另外，政府長期獨厚軍公教人員的政

策，包括軍教人員免稅優惠、福利項目繁

多、退休金所得替代率過高、優惠存款等，

其中軍教免稅政策在社會輿論壓力下，直

至 100年 1月 7日立法院才通過取消免稅

優惠，自 101年開始課稅；另外軍公教人

員退休金優惠存款保障 18%，在低利率的

時代，政府每年利息補貼以 97為例，總計

一年利息支出金額便高達 768億元，預料

98年隨著利率再降，政府貼補的利息總額

將可能飆高到八百億，幾乎是政府一次消

費券支出的總額（大紀元新聞網，98/1/6），

此不公平的現象乃是政府針對特定對象過

度保障，無視國家財政長期沈重負擔，對

社會其他民眾更是不公義的措施。  

五、老人長期照顧政策搖擺，預算不

增反減 

而老人照顧問題，從過去到 80年代是

以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做為服務的對

象，政府的政策定位仍限於對經濟弱勢者

的照顧，且服務內容以居家服務或機構安

置（僅限低收入戶）為主；從 89年長期照

護先導計畫的研究與實驗，開始嘗試提供

老人多元的照顧服務內容，實驗社區時間

短短二年到 92年計畫結束，民間期望政府



專題論述 
 

社區發展季刊 133 期 156 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應該將實驗的經驗擴充到不同縣市試辦，

可惜當時行政院在長照的政策上搖擺，在

政策不確定的情況下，又回到委託研究的

階段，錯失了長照政策推動的契機。到蘇

貞昌先生擔任行政院院長時，提出大溫暖

社會福利套案，並由內政部委託政大呂寶

靜教授彙整過去長期照顧的研究資料，提

出「長期照顧十年計畫」，行政院於 96年

4月核定，真正上路在 97年初，但隨之而

來的政黨輪替，國民黨的政策將長期照顧

政策由稅收制轉向保險制，由衛生署主導

積極推動長照保險法及長照服務法的制

定，但與民間社福團體的溝通不足是一大

問題，未來在立法院對於衛生署所提出的

版本，民間仍秉持政策倡導及監督的立

場，提出民間的版本爭取發言空間。 

而長照十年計畫的推動也因政黨輪替

預算遭刪減，99 年預算較 98 年刪減 6 億

元，造成各項長照服務推動受挫，以居家

服務為例，部分縣市在 99年 9月經費已不

足以支應，內政部 9月報行政院，動用第

二預備金支應，但預備金直到 12月下旬才

到達地方政府，叫民間及地方政府如何將

居家服務業務推動好呢？而 100年的預算

仍要再上演經費不足的窘境。 

伍、邁向百年老人福利之展望  

展望一百年的到來，未來人口老化的

速度不會減慢，若再加上少子女化的問題

嚴重，將加速老化速度，因而未來老人問

題更加嚴峻。隨著 99年行政院組織法修法

通過，即將於 101年將衛生及福利業務合

為「衛生福利部」，目前衛生福利部組織架

構草案中，將社會司原有的老人福利、身

心障礙福利，加上衛生署原有的護理及健

康照護處之長期照護科，組成「社會照顧

及發展司」，主管老人、身障及長期照護議

題；而另將老人保護、身障者保護之業務

歸到「保護服務司」。目前衛生福利部組織

架構雖未完全定調，但長期來在中央衛生

大（強勢）、福利小（弱勢）的結構並沒有

改變，讓民間團體對未來衛生福利部下的

各項社會福利服務推動憂心忡忡；但從另

一方面來看，長期來衛生與社會福利未整

合，產生服務一國多制的現象，而衛福部

的成立能將各項服務整合，提供弱勢者有

更完善的服務體系，也是一項契機。因此

筆者從民間老人福利政策倡導者的角色提

出以下幾點期許及展望，期盼衛生福利部

對於老人福利政策的推動，能積極建構完

善的照顧體系、健康促進體系，使老人活

得健康有活力、照顧有尊嚴，營造一個無

年齡歧視、對老人友善的世代融合社會，

讓臺灣在迎接超高齡社會來臨時有所準

備： 

一、儘速建構完善老人長期照顧體系 

因應高齡化社會與失能人口的增加，

長期照顧制度的建構有其迫切性，政府目

前提出長期照護保險制度規劃，不管稅收

或保險制，對政府最大的考驗應該是如何

提供充足及完善的照顧體系，且財務是人

民負擔得起，可以永續經營的制度。長照

保險的開辦期程未定，需經過立法及與相

關民間團體溝通，在未開辦保險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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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應強化目前長照十年計畫之服務建置的

基礎工程，增加長照預算，培植更多照顧

服務發展出來，提供需照護者多元且適切

的照顧服務。 

此外，隨著高齡人口增加，失智症患

者的比例未來也將快速增加，如何提供適

合失智症者適切的照護服務，支援失智症

者像往常一樣繼續生活，且保有其「尊嚴」

的生活，也是未來長期照護重要的課題。 

二、積極推動健康促進、照顧預防工

作 

良好的身體健康有助於老年期的生活

適應，且老年期的福祉有賴於身體、心理

和社會全面的安適，個人健康的生活方式

之養成或生活形態的改變，可透過衛生教

育計畫及社區健康介入計畫來促成，諸如

老人慢性病的防治、預防注射、老人事故

傷害之預防、老人憂鬱症、自殺預防及老

人口腔保健等，皆是重要的健康促進措

施，應及早介入，結合民間及政府部門的

力量，整合社區現有的各項資源共同推

動，讓老人活得長壽，更要活得健康，延

緩失能的發生。 

三、支持家庭照顧老人 

家庭在照顧服務上常常扮演著主要角

色，從服務的提供、財務的支持，乃至於

心靈上的寄託等等。然而，由於家庭結構

及功能的改變，社會環境的變遷，雙薪家

庭與單親家庭的增加，代間居住安排形態

轉變，均對於家庭維持其傳統的照顧功能

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致使照顧老人不再

是家庭的單一責任，須由政府結合社會整

體力量，推動妥適的政策與措施，目前政

府推動的各項長期照顧服務，係提供家庭

「補充性」的功能；且家庭照顧者大多數

為女性擔任，為協助家庭有能力及有意願

照顧老人，政府對於家庭照顧者應提供相

關的協助，以支持家庭照顧老人。 

四、建置完整老人經濟安全保障 

臺灣老人經濟安全保障自 97年 10月

開辦國民年金，提供國內沒有任何保險民

眾一個基礎的保障，特別是家庭主婦族

群；而 98年 1月起，勞保老年年金也上路，

提供勞保被保險人多一個選擇，領月退更

有保障。這二大體系再加上軍公教保險體

系的建構，整體老年經濟安全的保障已具

有一定雛型，但臺灣因建構國民年金保險

制度時間短，老年年金給付金額保障較不

足，且目前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繳款率

58.05%仍偏低（自 97 年 10 月至 99 年 9

月止），仍有待加強民眾的宣導，以提高繳

款率；政府相對提撥的經費也應實際到位

（目前政府因民眾繳款率低只提撥

60%），讓國民年金財務穩健，是當務之

急。  

另外目前唯一未納入老年年金體系的

是農民，每月繼續發放 6,000 元，國家財

政負擔依然沈重，未來政府不應再提高津

貼給付，避免增加國家負擔。更重要的是

政府應推動年金制度改革規劃，整合銜接

現行依各身分別舉辦之社會保險，讓各職

業別的所得替代率合理化，以完備我國老

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 



專題論述 
 

社區發展季刊 133 期 158 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五、促進高齡者就業及人力資源運用 

隨著老人健康情形的改善，以及「非

體力」勞動就業之增加，65歲以上的老人

仍然可以積極參與勞動市場，成為社會可

貴的人力資源。面對社會中高齡和老年人

口比率的增加，以及幼童和青年人口比率

的逐漸下降，促進高齡就業與人力資源運

用，不但可以提高老年人被重視的感受，

也增加整體社會的勞動力。 

有關高齡者就業議題，政府受限於目

前高失業率，對於高齡者就業議題不重

視，但隨著人口逐漸老化，再加上一般民

眾老年經濟安全的保障仍不足，高齡就業

不只是促進老人人力資源的運用，更是部

份長者謀生取得生活基本保障的機會，建

議政府仍應加強高齡者就業制度面的建

構，鼓勵企業雇用高齡者；推動銀髮人才

中心的試辦；鼓勵老人從事志工等多面向

角度，將老人人力資源再運用。 

六、推廣活力老化 

社會大眾將老人視為「體弱多病的」、

「冷漠不關心社會的」等負面刻版印象，

我們需要重新看待老人，他們是一群「有

活力的、積極參與社會的公民」，鼓勵老

人多參與社團及活動，展現老人活力的一

面，改變社會對老人的看法，也有助於老

人擁有正面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認知。 

讓健康老人有多元休閒活動可選擇，

增加參與休閒活動的樂趣與機會；輔助輕

度失能的老人，藉由改善休閒環境的障

礙，並設計適合輕度失能者休閒活動，增

加輕度失能者的休閒參與。 

七、營造友善老人環境 

(一)營造友善老人及世代融合的環境（軟

體） 

透過正規學校教育及學校活動，安排

敬老內容，強化年兒童及青少年認識、尊

重老人之生活教育。並加強宣導成功老化

之觀念，傳達正確的高齡社會資訊，營造

對長者友善、世代融合之社會。 

老化教育之施行應從小做起，透過正

規學校教育讓學生了解老人進而尊敬老

人，同時應透過教育資源的整合，配合研

發專業教材與教案，釋出閒置空間提供老

人學習活動所需，提供老人再教育及再參

與社會的機會，降低老人被社會排斥與隔

離的處境，建立一個對老人友善及無年齡

歧視的社會環境。 

(二)提供友善老人的通用設計環境（硬體） 

在公共交通運輸工具，加強設置各項

無障礙設施及設備，降低老人行的障礙，

並強化人行道安全，改善人行空間，減少

老人外出之阻礙，確保行走安全，促進老

人自主活動之獨立性，增進其社會參與。 

（本文作者吳玉琴現為中華民國老人福利

推動聯盟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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